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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信部原函〔2020〕263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： 

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》（国发

〔2020〕13号）取消了铬化合物生产建设项目审批。为做好事中

事后监管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自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》

（国发〔2020〕13号）发布之日起，省级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不再

实施铬化合物生产建设项目审批。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铬化合物生

产建设项目，执行《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》，由各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备案机关按照

属地原则实行备案管理。 

二、新建、扩建铬化合物生产建设项目应严格执行铬化合物

生产的相关产业政策，如发现项目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淘

汰类和限制类等禁止投资建设的，应当及时告知企业予以纠正，

并通知有关部门。 

三、铬化合物生产建设项目涉及危险化学品的，应当严格执

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

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。对位于城镇人口密集区的铬化合物生产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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